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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方志为一方之全书，修志乃盛世之举。

珍门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一梅李镇志·珍门卷》，在全镇人民的大力支
持和社会各界的关心襄助下，编纂工作历时三载，今天终告大成。这是珍门发展

史上的一件大事，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，实现了全镇人民多年

来的夙愿，可喜可庆可贺。

珍门，珍宝之门。勤劳勇敢的珍门人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一代一代生息

其间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挥洒热血和汗水，创造了光辉的历史。抚今追昔，更能

激发人们的豪情与斗志，惜浩浩史海，未见方志记述，“若误时失载，后将无考。”为

使后来者以史为鉴，察古通今，增长知识，继往开来，镇党委、政府决定设立专门机

构，组建编写班子，集中精力编纂《梅李镇志·珍门卷》。

《梅李镇志·珍门卷》通古贯今，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珍门地区上下五千年境

域地理、产业结构、政治军事、人文景观、民俗风情等方方面面的历史和现状，充分

展示了珍门人民团结拼搏，奋斗开拓，改造自然、改造社会的不朽业绩。翻阅这部

志书，珍门人民沿着历史发展的轨道，一步一步坚实的脚印清晰可见。存史备忘，

稽前得失，启迪当代，垂鉴后世，这是这部志书面世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之所在。

《梅李镇志·珍门卷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这部志书的编写，得到了常熟市地

方志办公室领导和专家的亲临指导，并亲自审书改稿；全镇各单位、各部门积极提

供资料，配合志书编写；在珍门工作过的老领导和在外工作的本籍各界人士热情

关怀和大力支持编志工作；编写人员恪尽职守，孜孜不倦，去芜存精，去伪存真，几

易其稿，得以付梓。在此，我们谨向所有关心志书编写和出版的领导和同志们表

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。

《梅李镇志·珍门卷》的问世，必将使人们得到启迪和鼓舞，必有助于存史、资

治、教化。愿我们以史为师，以史为鉴，与时俱进，发奋图强，以顽强的毅力和开拓

创新的精神，谱写出更加绚丽灿烂的历史篇章。

中共梅李镇委员会书记：邓国华

梅李镇人民政府镇长：丁琪



凡 例

一、编写本志，旨在贯通古今珍门历史，存史垂鉴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

质文明建设服务。

二、本志采用编、章、节、目、项五个层次结构，横分门类，纵述史事。全志共分

17编78章298节。《概述》与《大事记》置志首，《志余》、《编后记》殿志末。

三、本志贯通古今，详今略古，立足当代，突出重点。上溯时间无界，因史料而

定远近。下限时间断至1999年6月，其中年度统计数字至1998年底。

四、本志所载史实的地域范围；1957年9月至今为现区划；1957年9月前，由

于历史上建置区划变更，少数章节记载的地域范围不限于现镇辖区域，以反映事

物的完整性。

五、本志的编写规范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旧纪年，在括号内注以公元

纪年；公元纪年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。文体除了引文外，为语体记叙文，加标点符

号。根据内容需要，采用志、传、记、图、表、录等形式，各从其宜，分别运用。照片

汇集于卷首，以求图文并茂，互相辉映。

六、本志对地区、政区、各类机构及职务均用当时名称。对专用名称，在各编

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，后用简称。如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’’简称“建国以来"

或“建国后"；“中国共产党"简称“中共"；“中华民国"简称“民国”；“乡人民政府"、

“乡人民委员会”简称“乡政府”或“乡”；“公社管理委员会"、“公社革命委员会”简

称“公社管委会"、“公社革委会”或“公社"；“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”简称“大队”等。

七、人物收录取传、表两式。所载人物以原籍或现籍在珍门镇境者为主。在

写法上，对已故名人采用传略式，其余人物则用名录式或简介式。党政军内任职

的列入县团级以上干部；文教、科技界列入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士；先进人物收集

(除劳动模范外)列入苏州市及各系统以上授予荣誉获得者。所载人物均为本志

付印前联系上者。

八、本志资料源自历史档案、历代志书、历史传著和社会调查，有关史料与《常

熟市志》保持一致。运用的统计数据以市、镇统计部门的资料为主，部分数据由有

关部门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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